
國 立 科 學 工 藝 博 物 館 規 費 收 費 標 準
94.04.28 館秘字第 0940001480 號令發布

94.06.22 館祕字第 0940002258 號令修正

96.01.15 館秘字第 0960000204 號令修正

99.02.01 館秘字第 0990000316 號令修正

100.08.30 館秘字第 1000003025 號令修正

103 年.05.1 館秘字第 10315602251 號令修正

103 年.08.1 館秘字第 10315606801 號令修正

第一條 本標準依規費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以下簡稱本館）為執行場地設備、展示廳及電影

院等之管理，應徵收規費，其範圍如下：

一、場地設備使用管理費。

二、展示廳及電影院門票費。

三、招標文件圖說費。

四、其他費用收入。

第三條 本館場地設備之使用時段及收費基準依附表一規定辦理。

第四條 參觀本館展示廳及觀賞大銀幕電影院，其收費基準依附表二規定辦理。

第五條 本館或教育部主辦之活動，其場地設備等相關費用得予全免；本館與館

外單位合辦之活動，場地設備等相關費用最高給予五折計費。

第六條 採購案招標文件圖說每份新臺幣一百元；每份超過五十頁者，每頁紙本

新臺幣二元。

第七條 申請人向本館申請閱覽、抄錄或複製檔案、資訊及圖像資料，經本館核

准者，除圖像資料收費基準依附表三規定辦理外，其餘依檔案閱覽抄錄

複製收費標準規定收費。

第八條 向本館申請各項證明，每份新臺幣三十元。

第九條 本標準之收費基準，應視物價、市場行情變動或成本變動，每三年至少

應辦理檢討一次。

第十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附表一

（一）戶外場地
單位:新臺幣/元

空 間 名 稱 北館追風廣場
2595 平方公尺

南館前廣場
2750 平方公尺

北館劇院廣場
1160 平方公尺

每 日 使 用
時 段

1.08:00-12:00
2.13:00-17:00
3.18:00-22:00

每 時 段 場
地 費

1.5,000 元
2.5,000 元
3.5,000 元

每 時 段 保
證 金

10,000 元

預演或佈
置每場次

3,000 元

備 註 1.使用本館電盤配接線路使用費，每次 2,000 元，電費依台電營業用「非
時間電價 」收取。

2.其他戶外場地如須提供使用，由相關業務組室簽奉首長核可後辦理，
其每時段場地費以北館劇院廣場面積換算場地費收取，其餘收費基準
比照之。



（一） 室內空間
單位:新臺幣/元

空間名稱 演講廳
S112

中 型 研討
室
S107.S205，
S206，S207

會議室
S106

階梯教室
S103

研習教室
S203，S204

階梯教室
S105

每 日 使
用 時 段

08:00-12:00
13:00-17:00
18:00-22:00

每 時 段
場 地 費

10000 元
10000 元
11000 元

2000 元
2000 元
2500 元

2000 元
2000 元
2500 元

4000 元
4000 元
4500 元

3000 元
3000 元
3600 元

5000 元
5000 元
5500 元

每 時 段
水 電 費

5000 元 1500 元 1500 元 2000 元 2000 元 2500 元

每 時 段
保 證 金

10,000 元 5,000 元 5,000 元 5,000 元 5,000 元 5,000 元

預演或佈置費每
場 次

用電 1000 元 300 元 300 元 500 元 500 元 500 元
空調 1500 元 500 元 500 元 500 元 500 元 500 元

清潔 1000 元 500 元 500 元 500 元 500 元 500 元

備 註 1.凡活動逾時在一個小時以內，加收場地及水電一半費用，超過一個小
時則加收一個時段費用，如下場次場地有申請單位使用者，則不予延
長使用。

2.預演及會場佈置依實際使用時段收費，如前段場地有申請單位借用，
則不准預演及佈置。

3.各級政府機關及學校使用場地費八折優待。
4.非屬各級政府機關及學校單位一年使用逾 15 場次且於使用前一次付

清所有費用，予以場地費九五折優待，逾 30 場次予以場地費八折優
待。

5.用餐時間若需使用其他場地(演講廳除外)用餐，在場地許可情形下，
每次收取水電及清潔費 1,000 元。

6.演講廳可容納 340 人、中型研討室可容納 36 人至 48 人、會議室可容
納 30 人、階梯教室 S103 可容納 112 人、S105 可容納 164 人（含 2 個
身心障礙座椅）及研習教室可容納 72 人至 84 人。

7.如屬系列活動、定期課程或長期向本館租借場地者，得僅繳交 1日場
地保證金（以單日最高保證金額收取），最後 1 次活動結束後退回。

8.其餘室內空間如須提供使用者，收費基準參照演講廳可容納人數比例
換算之。

9.使用本館 HINET 固定 IP 網址，每時段收費 500 元。



（三）特展廳
單位:新臺幣/元

空間名稱 第一
特展廳

第二特展
廳

第三特展
廳

第四特展
廳

第五
特展廳 宇宙之星

面積 782M2 779M2 825M2 689M2 725M2 652M2

電費 台電公司營業用「非時間電價」

空
調
費

一
般
空
調

320 度
(8 小時)

320 度
(8 小時)

380 度
(8 小時)

280 度
(8 小時)

300 度
(8 小時)

200 度
(8 小時)

恆
溫
恆
濕
空
調

2400 度(24
小時)

2400 度(24
小時)

2880 度(24
小時)

2100 度(24
小時)

2220 度(24
小時) 無設備

場地費 每平方公尺每日 18 元計。佈、撤場期間費用以每日場地費二分之一計。

保證金 依每檔特展應收場地費 20％計算。

備註

1.場地費依使用面積及時間計算。
2.電費依各特展廳現場之電表計算。
3.申請單位應提出使用申請書並檢附展示企劃書供本館審查。經本館通知核
准申請後 20 日內，應完成與本館簽署場地預訂契約書，並於契約書規定
期限內繳交場地租借保證金，未於上述期限內辦理者視同放棄場地租借權
利。正式展出前 7 日內應繳清全部場地使用費用，或依特展合約書場地租
借費用繳納期限繳清。凡與本館各組室業務有直接相關之使用或合作辦理
時，應經由本館各相關組室簽會說明，奉首長核可後辦理，不受上述情形
限制。

4.特展廳場地使用至少以一個特展廳為單位，每日展示時間應依本館規定，
但經本館專案核准者不在此限，如需佈展施工務必遵守『本館館區施工作
業規定』。

5.所列空調費用為每開館日以 8 小時計算，如星期一照常開館，或要求 24
小時開啟者，則依比例收取。

6.其他展示廳或公共空間如有提供做為特展使用者，收費比照特展廳基準辦
理。

7.除遇不可抗力之原因取消租用，租用單位應檢具可資證明之文件向本館提
出申請，經本館審核確認無誤後無息退還所繳之保證金外，租用單位不得
以任何理由取消已審核通過之展示計畫，否則沒收保證金。



附表二

大銀幕電影院票價大銀幕電影院票價

單位:新臺幣/元

種類及適用範圍 票價

全票（一般觀眾） 150 元

優
待
票

1. 持家庭卡。
2. 20 人以上一般團體。

100 元

1. 持機器人卡。
2. 未滿 6 歲。
3. 20 人以上學生團體。
4. 20人以上勞工團體（限

同一團體之勞工，且須
於活動前至少 7日以
公文申請，並完成預
約）

70 元

注意事項：
1.年滿 65 歲以上長者平日免費、假日（含國定假日）70 元優待票，請憑證件至

售票處領（購）票，如係免費觀賞每次限領 1 場次。
2.持身心障礙手冊人士及其必要之陪伴者 1 人，請憑證件至售票處領票，1 次限

領 1 場次。
3.放映前 10 分鐘開始進場，每場次結束需清場離開。行動不便之 65 歲以上長者

或持身心障礙手冊人士，得一次申請 2 場次電影票，並不受清場限制。
4.未滿 3 歲兒童請斟酌入場，如入場後因不適應而影響他人者，需請帶離現場並

兼難受理退票。

展示廳票價

單位:新臺幣/元

種類及適用
範圍

票價

全票（一般觀
眾）

100 元

優
待
票

1. 持有學生証個
人。

2. 20 人以上一般團
體。

70 元

1. 20 人以上學生團
體。

2. 20 人以上勞工團
體（限同一團體
之勞工，且須於
活動前至少 7 日
以公文申請，並
完成預約）

50 元

家庭卡 全票 300 元/人
優待票 200 元/人（在學學生、年滿 65 歲以上長者、
依本館規定可享免費入館之民眾）

機器人卡 200 元/人（在學學生）
注意事項：
1.機器人卡及家庭卡有效期限 1 年，憑卡可不限次數入館參觀。
2.家庭卡成員以直系親屬為限，卡費係以卡片家庭成員之總和計算。
3.年滿 65 歲以上長者平日免費、假日（含國定假日）50 元優待票，請憑證入館

及購票。



4.持身心障礙手冊人士及其必要之陪伴者 1 名、未滿 6 歲兒童憑證免費入館。



附表三
圖像資料收費基準

種 類 收費

典藏品電子圖
檔收費（每張）

新臺幣 1000 元

數位影像圖檔
收費（每張）

新臺幣 570 元

說 明 典藏品電子圖檔：指本館針對蒐藏物件所拍攝之數位典藏檔案。
數位影像圖檔：除典藏品外之影像圖檔皆屬此類，例如建築外觀、
展示廳、活動…等。

備 註 1.本館圖像資料限壹次使用。
2.本館授權之圖像資料不得私自重製、轉借、公開展示、改作編輯、

出租或任何非法使用。
3.未經本館授權同意或逾越授權範圍而擅自使用本館圖像者，本館將

依法究辦。
4.使用圖像請於適當處註明圖說及「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提供」字樣。
5.郵遞費用依實支數額另計。


